附件

2026业务年度省级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专项资金（促进投保出口信用

险事项）项目入库申报指南

一、资金支持内容

（一）支持对象。在阳江市登记注册的企业和已备案从事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省级保险公司。

（二）支持时间。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以保险费发票开具日期为准。

（三）支持范围和标准。

1.“企业类”项目。鼓励在我市登记注册的企业，向已备案从事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以下称“保险公司”)投保“一般企业类”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产品。按企业2026年实际缴纳保险费给予不超过30%的支持，单个企业最高支持500万元。除上述支持标准外，对于向重点国别出口的投保企业，结合实际提高保费支持比例。

2.“平台类”项目。鼓励保险公司对2025年出口额1000万美元(含)以下的外贸企业定向开展出口信保“普惠平台类”服务。对保险公司垫付的通过“单一窗口”投保的普惠平台保险费给予全额支持，支持金额不超过承保企业2025年出口额的0.048%。出口信保相关产品定义见附件1。

二、申报要求

（一）申报程序。

1.“企业类”项目由出口信用保险承保公司在2026年6月30日前填妥入库申请表（附件2），提交到市商务局，并于2027年1月18 日前整理好资金申报材料提交到市商务局。
2.“平台类”项目由符合条件的省一级保险公司在2027年1月31日前向省商务厅提交书面申报材料。

逾期未提供或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存在问题而导致无法享受财政资助的，责任由各单位自行承担。

（二）申报材料。

1.“企业类”项目

(1)“企业类”项目专项资金申请表(附件1-1，盖公章);

(2)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

(3)保险费全额发票(复印件);

(4)保险单明细表(复印件);

(5)投保企业付款银行水单或流水清单(复印件);

(6)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或“信用中国”及其子平台查询的“信用记录报告”;

(7)各地要求提供的其它材料。

2.“平台类”项目

(1)“平台类”项目专项资金申请表(附件1-2，盖公章);

(2)保险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

(3)“单一窗口”投保企业有效保单明细和存续情况清单(含电子版，存续情况查询时间应不早于2027年1月5日);

(4)保险费发票明细清单(含电子版);

(5)相关应收款台账清单(含电子版);

(6)独立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审计报告(复印件);

(7)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或“信用中国”及其子平台查询的“信用记录报告”;

(8)评审过程中需补充的其他佐证材料。

附件：1.注意事项

2.入库明细表



